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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困难退役军人申请帮扶援助审批表

	本人基本情况
	姓 名
	
	身份证号
	
	入伍年月
	
	退役年月
	

	
	人员类别
	
	在职/失业/退休
	
	单 位
	
	联系电话
	

	
	家庭成
员人数
	
	家庭人均收入（元/月）
	
	本人收入（元/月）
	
	申请帮扶金额（元）
	

	
	申请帮扶援助类别
	

	
	户籍住址
	

	
	本人签字：（按手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工作单位或社区（村委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查时间：  年  月   日
	街道（乡镇）意见
	 核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时间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复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查时间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时间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报流程
	1、个人向村委（社区）服务站提出书面申请；村委（社区）核实后上报乡镇（街道）服务站核查后进行初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审查，合格的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政权益科复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政权益科依据相关政策，进行审批，后下达帮扶援助资金，由县（区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并签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本表一式一份，原件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审批后可复印。

	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


